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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某甲母親為原住民，父親為漢族，因從父姓，且未至戶政機關登記為原

住民，某甲為參加部落之祭典上山打獵，購買原住民自製之獵槍一枝而

持有，嗣後為警查獲，經檢察官以某甲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 
條第 4 項，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金屬具有殺傷力之槍枝罪提起公訴。某

甲於法院審理期間，變更其姓氏為母姓，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之規

定登記為原住民，則某甲是否得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
項之規定，免除刑事責任？（25 分） 

二、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2 條第 1 項、第 3 項及政府採購法第 98 條，

關於政府採購得標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，應於履約期間僱

用原住民，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，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標準

者，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部分，是否牴觸憲

法工作權及財產權保障？試申論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依最新修正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之規定，試申論其修正理由與目的。

（25 分） 

四、依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規定，該基金會主要業

務及經費來源為何？試申論之。（25 分） 

 


